
万发改行审〔2019〕348号

万源市发展和改革局

关于万源市2019年浙川东西部协作茶叶基地

基础设施建设石窝井溪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万源市农业农村局：

你局《关于报送2019年浙川东西部协作茶叶基地建设基础设施项目（石窝镇、井溪镇）建议书的请示》（万农〔2019〕133号）及项目建议书、资金来源证明文件等项目资料收悉。经研究，同意建设该项目，请认真组织实施，现就该项目有关事项批复如下：

一、项目名称：万源市2019年浙川东西部协作茶叶基地基础设施建设石窝井溪项目。

二、项目代码：2019-511781-01-01-374087。

三、项目业主：万源市农业农村局。

四、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1、新建石窝镇五显庙村茶叶基地1000亩、沟渠5.460千米、生产路5.888千米；2、新建石窝镇番坝村茶叶基地1000亩、沟渠0.869千米、喷渠系统管网8.83千米；3、新建井溪乡猫坪村茶叶基地600亩、沟渠4.525千米，硬化机耕道0.371千米。
五、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
（一）投资估算：该项目估算总投资559.57万元。
（二）资金来源：2019年浙江省对口支援（帮扶）达州市第一批、第二批项目实施计划资金。
六、建设地址：万源市石窝镇五显庙村、番坝村；井溪镇猫坪村。

七、建设工期：3个月。
八、环境保护和节能：请严格执行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认真落实好各项环境保护措施；严格执行国家节能降耗的规定，工程设计过程中的主要设备材料优先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制造的结构合理、效率高、能节能降耗的设备或材料。
九、项目招投标：项目招标事项核准意见详见附表。请严格按照《招投标法》、《四川省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条例》等规定和本核准要求进行招标投标活动。
十、有效期限：该批复有效期两年，从发文之日起计算。
接文后，请严格按照项目基本建设管理程序和《万源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万源市政府性投资工程建设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万府发〔2018〕44号）文件规定，加快推进项目勘察设计、预算编制及评审等前期工作，确保工程早日建成投入使用，发挥投资效益。
附件：审批部门招标核准意见
万源市发展和改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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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审 批 部 门 招 标 核 准 意 见
项目名称：万源市2019年浙川东西部协作茶叶基地基础设施建设石窝井溪项目
	
	招标范围
	招标组织形式
	招标方式
	不采用招标方式
	招标估算金额（万元）
	备注

	
	全部
招标
	部分
招标
	自行
招标
	委托
招标
	公开招标
	邀请招标
	
	
	

	勘察设计
	√
	
	
	√
	√
	
	
	
	

	施    工
	√
	
	
	√
	√
	
	
	
	

	监    理
	√
	
	
	√
	√
	
	
	
	

	重要设备和材料（含安装）
	√
	
	
	√
	√
	
	
	
	

	审批部门核准意见说明：
1.招标范围：本项目勘察设计、施工、监理、重要设备和材料招标。单项合同估算价达不到必须招标规模标准，达到比选规模标准的，通过比选确定承包单位，比选严格按照《四川省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比选办法》（省政府令第197-1号）规定进行，达不到比选标准的，应按万府发〔2018〕44号文件规定确定承包单位。

2.招标方式：公开招标。招标公告应至少在指定媒介发布，招标人自愿的，也可同时在其他媒体发布。

3.招标组织形式：委托招标。招标代理机构按规定进行比选。招标过程中报送各项备案材料由招标代理机构负责。

4.评标专家的确定按《四川省评标专家库管理办法》（川办发〔2003〕13号）及有关规定执行。

5.招标代理机构应按《四川省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条例》第十三条规定逐项提供审计材料。

6.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应严格按照《招标投标法》、《四川省国家投资工程建设招标投标条例》、《四川省人民政府进一步规范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工作的意见》（川府发〔2014〕62号）等规定和本核准要求进行招标投标活动。招标人应通知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对开标、评标、定标进行监督。

                                             万源市发展和改革局（盖章）

                                           2019年7月18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市财政局，市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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